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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同）上发布了《深圳市天威视

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6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5、为了尊重中小投资者权益（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管；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提高中小投资者对股东大会重大决议事

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进行了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

票。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于2022年5月6

日14时30分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深圳广电文创中心公司2301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张育民（兼任总经理并代行董事长职责）主持，公司部分董事、

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谢烨蔓和宋祖宽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0人， 代表股

份数为598,573,4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583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557,785,3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00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0,788,0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823%。

3、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71,637,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0,849,6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39%；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0,788,0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823%。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98,557,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3％；反对16,10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98,557,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3％；反对16,10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98,557,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3％；反对16,10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98,557,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3％；反对16,10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会师报字[2022]第ZI10116号审计报告确认，公司2021年

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14,385,662.14元，结合目前公司经营及投资计划和资金情况，拟按以下方案进

行分配：

1、提取法定盈余公积21,438,566.21元；

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剩余利润192,947,095.93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726,367,105.29元减去

2021年度分配2020年度派发现金红利80,255,916.00元后，2021年末未分配利润为839,058,285.22

元；

3、以2021年12月31日总股本802,559,1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

（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80,255,916.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758,802,369.22元，结转入下一年

度。

表决情况：同意598,557,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3％；反对16,10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同意71,621,6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775％；反对16,1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98,557,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3％；反对16,10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98,557,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3％；反对16,10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同意71,621,6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775％；反对16,1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在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持有公司463,662,061股）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895,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16,10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同意71,621,6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775％；反对16,1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对2021年度期间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进行了报告，公司独

立董事的述职报告全文已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四、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谢烨蔓和宋祖宽律师现场见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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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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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6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5月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33楼08单元。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韩桃子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56,144,181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0.20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54,510,6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0571%；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633,5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44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633,534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14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1,633,5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440%。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

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56,132,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4%；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21,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54%；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56,132,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4%；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21,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54%；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56,132,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4%；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21,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54%；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56,132,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4%；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21,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54%；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56,132,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4%；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21,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54%；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金融机构融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6,132,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4%；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21,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54%；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度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6,132,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4%；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21,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54%；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6,132,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4%；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21,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54%；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6,144,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33,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朱伟律师、何演锋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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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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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2年5月5日经公

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公司按照分配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

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4.26元（含税）；不转增，不送股。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分配方案披露

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的时间未超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截至2022年5月6日，公司总股本为1,425,422,862股；其中，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的股份共计22,182,844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 公司以扣除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后

的最新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并披露分派方案。

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总股本为1,425,422,862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22,182,844股公司股票，按1,403,240,0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公司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26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834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不转增，不送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就本次分红派息所涉相关现

金股利，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85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

股补缴税款0.426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5月13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5月16日

四、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

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597,780,247.6680元=1,403,240,018股×0.426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

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

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4193704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4193704

元/股=597,780,247.6680元÷1,425,422,862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

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193704元

/股。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5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本次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六、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5月1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姓名

1 00*****776 刘革新

2 01*****830 刘思川

3 01*****047 潘 慧

4 01*****135 潘 渠

5 01*****423 刘绥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5月6日至登记日2022年5月13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36号

咨询联系人：黄新

咨询电话：028-82860678

传真电话：028-86132515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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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科伦转债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调整前“科伦转债”转股价格为：17.11元/股

调整后“科伦转债”转股价格为：16.69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2年5月16日

一、关于“科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8日公开发行3,000.00万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7058，债券简称：科伦转债），根据《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

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二、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2年5月5日经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分

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公司按照分配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

日的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26元（含税）；不转增，不送股。

公司拟于2022年5月16日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5月13日），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编号：2022-071）。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每股现金股利D为0.4193704元/股（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22,182,844股公司股票不参与分红， 实际参与分红的股数为1,403,240,018

股，每股现金股利考虑了除权除息的因素，具体计算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则科伦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7.11元/股调整为16.69元/股，具体

计算过程如下：P1=P0-D=17.11-0.4193704≈16.69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16日（除

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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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6日发布了2021年年度报告。 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下午15:00—17:00

在全景网举办2021年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

p5w.net）参与本次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总经理尉伟华先生，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商红

女士，独立董事胡获先生，独立财务顾问高吉涛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1年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

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17:00前访问http:

//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1年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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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本次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使用部分闲置本次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赎回的情况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

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1年5月17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保障投资资金安全且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43,3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其

中：前次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3,900万元；本次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39,400万元）在证券公司、商业银

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收益明显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

率的短期（期限不超过12个月）且有保本约定的投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国债逆回购品种、收益凭

证、结构性存款等。决议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

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行使投资决策并签署

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理财机构、理财产品品种、明确投资金额、投资期限、签署合

同或协议等。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申万宏源、中信建投分别出具了专项核

查意见，相关意见登载于2021年4月23日的巨潮资讯网。

根据上述决议，2022年3月2日，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收益凭证产品合同》（产

品代码:� SUQ402）,公司使用闲置本次募集资金4,000万元购买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君安证券睿博系列尧睿22007号收益凭证” ，已于2022年5月5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资金放置期间产

生的利息收入人民币390.63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79,506.85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2.60%，截止本

公告日，本金及收益已全部到账。

二、公告日前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前， 公司2018年-2020年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详见2021年9月4日的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2021年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详见2022年3月4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2022年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受托机

构

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资金来

源

是否

保本

预计年化收益

率

其他 (实际收

益)

1

《中国建设银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销售协议书示

例》（协议书编

号：泸建行结构

性存款（2021）

16号）

保本浮

动收益

型产品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泸州分

行

人民币20,

000�万元

2021年

12月29日

-2022年

05月12日

闲置本

次募集

资金

是

1.6%-3.6%（详

见产品收益说

明）

尚未到期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证券公司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产品名

称

产品类型

受托机

构

金额

（万元）

产品期

限

资金

来源

是否

保本

预计年化收益率 其他 (实际收益)

1

天汇宝2

号1天期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以信誉及质押

物双重保障客

户本金安全并

按约定收益率

支付收益。

国泰君

安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

400万

元

2021年

06月24

日-

2021年

06月25

日

闲置

本次

募集

资金

是 2.50% 到期续作原期限

序号

产品名

称

产品类型

受托机

构

金额

（万元）

产品期

限

资金

来源

是否

保本

预计年化收益率 其他 (实际收益)

2

国泰君

安证券

睿博系

列尧睿

21066号

收益凭

证

本金保障型

国泰君

安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

3,000�

万元

2021年

12月03

日-

2022年

03月01

日

闲置

本次

募集

资金

是

（1）若期末价格≤执

行价格1，则投资者到

期年化收益率=3.

15%；

（2）若执行价格1＜

期末价格＜执行价格

2，则投资者到期年化

收益率=3.15%+1%

×（X-115%),其中

X为期末价格/期初

价格；

（3）若期末价格≥执

行价格2，则投资者到

期年化收益率=3.

35%

资金放置期间产

生的利息收入人

民币293.88元，

获得理财收益人

民币227,835.62

元，实际年化收

益率为3.15%

3

国泰君

安证券

睿博系

列尧睿

21072号

收益凭

证

本金保障型

国泰君

安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

8,000�

万元

2021年

12月30

日-

2022年

05月12

日

闲置

本次

募集

资金

是

（1）若期末价格≤执

行价格1，则投资者到

期年化收益率=3.

15%；

（2）若执行价格1＜

期末价格＜执行价格

2，则投资者到期年化

收益率=3.15%+1%

×（X-115%),其中

X为期末价格/期初

价格；

（3）若期末价格≥执

行价格2，则投资者到

期年化收益率=3.

35%

尚未到期

序号

产品名

称

产品类型

受托机

构

金额

（万元）

产品期

限

资金

来源

是否

保本

预计年化收益率 其他 (实际收益)

4

国泰君

安证券

睿博系

列尧睿

22007号

收益凭

证

本金保障型

国泰君

安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

4,000�

万元

2022年

03月03

日-

2022年

05月05

日

闲置

本次

募集

资金

是

（1）若期末价格≤执

行价格1，则投资者到

期年化收益率=2.

6%；

（2）若执行价格1＜

期末价格＜执行价格

2，则投资者到期年化

收益率=2.6%+1%×

（X-115%),其中X

为期末价格/期初价

格；

（3）若期末价格≥执

行价格2，则投资者到

期年化收益率=2.8%

资金放置期间产

生的利息收入人

民币390.63元，

获得理财收益人

民币179,506.85

元，实际年化收

益率为2.60%

（三）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认购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受托

机构

金额

（万元）

产品有效

期

资金

来源

是否保本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其他 (实际收

益)

1

北方化

学工业

股份有

限公司

委托理财

短期

理财

业务

兵工

财务

有限

责任

公司

人民币

5,000�

万元

2021年07

月13日到

2022年04

月13日

闲置

自有

资金

不提供保本保收

益承诺

实际年化

收益率

3.63%

获得理财收益

人民币1,351,

232.88元

三、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赎回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641

证券简称：公元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36

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现场会议：2022年5月6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2年5月6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2年5月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至2022年5月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黄椒路555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震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7、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831,971,4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7.36%。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85,939,01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3.63%。

参加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46,032,4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3%。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2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47,374,0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84%。

出席或列席大会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通过视

频的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计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29,070,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2,901,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29,070,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反对2,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2,898,7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29,06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反对2,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2,899,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829,418,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2,55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821,5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6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552,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39%。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29,06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2,901,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

6、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9,407,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2,56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810,3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563,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41%。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8,190,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反对879,12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弃权2,901,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3,593,0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2.02%，反对879,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85%，弃权2,901,91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13%。

8、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2年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9,407,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反对2,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2,56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

9、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4,948,0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反对7,020,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4%；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0,350,6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5.17%，反对7,02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82%，弃权2,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9,407,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2,56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

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3,232,0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反对6,175,76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弃权2,56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

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3,232,0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反对6,175,76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弃权2,56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

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向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作了2021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已

于2022年4月12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下称“国浩所” ）指派律师徐伟民、吕彦霖通过视

频的方式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所出具的《公元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公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证券代码：

002037

证券简称：保利联合 公告编号：

2022-36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

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20545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 ），并于2022年4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收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意见和要求，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已按照上述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对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与逐项回复，现将反馈意见回复报告进行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之回复报告》，公司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及相关资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该事项能否获得核准及核准时间尚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6日

证券代码：

002037

证券简称：保利联合 公告编号：

2022-37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

金收购资产签署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联合”或“公司” ）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盘江化工集团资产收购项目、压库山片区矿山综合治理工程1,000

万吨/年建筑骨料加工项目、 矿山设备购置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8,

534.8506万股， 未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的30%， 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00万

元，其中13,300.00万元用于收购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江化工集团” ）持有的

贵州盘江民爆有限公司辅助区的房屋建（构）筑物及所占土地使用权，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盘江民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江民爆” ）已于2021年9月16日与盘江化工集团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资产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资产转让协议” ）。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9月18日披露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本次交易资产转让方盘江化工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公司与盘江化工集团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二、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1年9月16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

意见。

2021年10月9日，保利集团完成对盘江化工集团资产收购项目相关资产的评估备案并出具《国有

资产评估评估备案表》（备案编号：5417BLJT2021049）。

2021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相关事项。

因本次资产转让使用的天兴评报字（2021）第1131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3月

31日）现已超过一年有效期，评估机构以2021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加期评估，

并出具了天兴评报字（2022）第0355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值不低于天兴评报字（2021）第1131号

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加期评估结果仅为验证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3月31日的评估结果未发生减

值，不涉及调整本次关联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及交易作价。 标的资产的作价仍以2021年3月31日

的评估结果为依据，本次加期评估结果不作为作价依据。 2022年5月6日，公司与盘江化工集团签署资

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不涉及调整本次交易的资产范围及交易价格。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授权，

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订主体及签订时间

本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 ）由下列双方于2022年5月6日在贵阳市签

订：

甲方：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4214411737W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路

乙方：贵州盘江民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国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816669728426

住所：贵州省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

（二）主要条款

根据本次资产转让实际情况，双方一致同意将《资产转让协议》第九条“协议的生效” 之第2条生

效条件修改为如下：

“2、除本协议特别约定的条款之外，本协议其他条款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后生效：

（1）乙方之控股股东保利联合之董事会、股东大会依据其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2）取得有权国资管理机构关于本次资产转让的所有必需的审批、核准、备案和授权。

协议双方承诺将尽最大努力完成和／或促成前述条件成就。 ”

2、本补充协议为《资产转让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若本补充协议内容与《资产转让协议》约

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变更的，仍依照《资产转让协议》执行。

本次关联交易未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旨在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公司的竞争优势，优化资本结构。募

集资金中13,300.00万元将用于盘江化工集团资产收购项目， 收购完成后将有效减少未来公司与盘江

化工集团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提高公司子公司盘江民爆的运营效率和经营质量。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减少未来公司与盘江化工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 本次

关联交易是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开拓民爆

业务的发展空间，增加新的盈利增长点，推进公司发展战略实施与落地，满足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2022年年初至本次交易披露日，公司与盘江化工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567.06万

元。

六、其他说明

发行人已于2021年9月16日、2021年10月11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

项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并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的其他人士，决定、办理及处理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一切事宜，故盘江民爆与盘江化工集团签署《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无

需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另行审议批准。

七、备查文件

（一）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6日


